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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
全文于2025年2月2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888-06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

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阅网络”）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孚思”）
北京浙文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天杰”）
北京爱创天博营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博”）
浙文天杰（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天杰”）
爱创天博（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天博”）
均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公司”）的合并范围内公司。●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66,800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智阅网络与武汉星图新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图新视界”）签署《保证合

同》，公司为智阅网络在《巨量星图平台代理商合作协议》等项下的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

公司和浙文天杰、北京百孚思、北京天博、杭州天杰、杭州天博与星图新视界签署《保证合
同》，公司为浙文天杰、北京百孚思、北京天博、杭州天杰、杭州天博在《巨量星图平台代理商合
作协议》等项下的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

公司与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快手”）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为北京百孚
思与北京快手签署并生效的《快手2025年度合作伙伴合作协议》等项下所负的全部债务向北
京快手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和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意公司向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12亿元，担
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上述融资及提供担保事项有效期为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的《浙文互联关于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临2024-031）、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的《浙文互联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临2024-040）。

本次公司提供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单位：人
民币元）

关系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5399007879B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刘斌

3000万人民币

2014-05-13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元君书苑F1号楼3层303室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企业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及展览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疗软件）；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智阅网络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智阅网络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未经审
计）

581,874,519.06

346,625,576.82

235,248,942.24

533,725,741.38

30,020,105.59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451,992,248.94

23,643,847.66

428,348,401.28

397,501,645.98

51,001,037.09

（二）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911101125694964691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张磊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单位：人
民币元）

关系

10000万人民币

2011-02-24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1093号1002室

一般项目：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对外承包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图文设计制作；汽车销售；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平面设计；电影摄制服务；专业设计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品牌管理；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文
艺创作；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摄影扩印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百孚思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北京百孚
思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未经审
计）

1,710,662,883.38

1,447,420,025.46

263.242,857.92

1,439,045,587.57

8,146,603.57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1,817,664,236.06

1,409,770,033.59

407,894,202.47

2.144,371,300.06

38,830,914.47

（三）北京浙文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单位：人
民币元）

关系

北京浙文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12051434343D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张磊

10000万人民币

2012-07-19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永新路12144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策划服务；专业设计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文艺创作；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浙文天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浙文天杰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未经审
计）

1,031,067,083.49

631,649,399.43

399,417,684.06

540,527,492.07

24,467,142.71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1,022,811,504.61

355,517,730.90

667,293,773.71

688,398,859.43

34,076,988.99

（四）北京爱创天博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北京爱创天博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8763503968A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杜坤枝

5000万人民币

2004-06-22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164号28-38号院2090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系服
务；会议服务；企业策划、设计；文化咨询；体育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产品设计；工艺美术设
计；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单位：
人民币元）

关系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天博系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北
京天博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未经
审计）

419,450,257.84

273,792,752.49

145,657,505.35

159,379,197.44

13,904,606.56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403,719,806.18

146,148,846.35

257,570,959.83

243,589,789.99

6,766,294.73

（五）浙文天杰（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单位：人
民币元）

关系

浙文天杰（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91330185MACTK9HE14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张磊

200万人民币

2023-08-15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九州街88号天目医药港医药产业孵化园B座702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策划服务；专业设计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文艺创作；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杭州天杰系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杭州天杰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未经审
计）

18,916,694.76

14,512,168.41

4,404,526.35

24,716,981.14

4,404,793.39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经
审计）

732.96

1,000.00

-267.04

0.00

-267.04

（六）爱创天博（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单位：
人民币元）

爱创天博（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91330185MA2KEWMX20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杜坤枝

200万人民币

2021-03-26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九州街599号二层2-16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制作；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专
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未经
审计）

9,477,231.16

4,879,460.69

4,597,770.47

8,886,724.51

3,519,011.84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7,839,730.46

5,069,394.11

2,770,336.35

8,245,283.01

2,800,242.63

关系 杭州天博系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有影响杭
州天博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文互联、智阅网络与星图新视界签署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1、保证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武汉星图新视界科技有限公司2、主合同：被担保方与债权人签署的《巨量星图平台代理商合作协议》（具体以双方实际

签署的协议名称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对星图平台代理商合作协议的修改、更替、补充、延展或
重述等文本均统称“巨量星图协议”）。债权人和债权人关联公司与被担保方开展2025年度巨
量引擎、巨量千川和巨量本地推数据推广合作和/或巨量星图合作并基于合作所签署形成债
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方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费用（指数据推广费用和/或巨
量星图服务费用，包括预借款充值额度对应的金额）；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因被担保
方违反主合同约定而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和应赔偿的全部损失；手续费等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
费、执行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或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
差旅费等）；以及被担保方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和款项。4、保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5、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3年止。

（二）浙文互联、浙文天杰、北京百孚思、北京天博、杭州天杰、杭州天博与星图新视界签署
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1、保证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北京浙文天杰营销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北京爱创天博营
销科技有限公司、浙文天杰（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爱创天博（杭州）营销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武汉星图新视界科技有限公司2、主合同：被担保方与债权人签订的《巨量星图平台代理商合作协议》（具体以双方实际
签署的协议名称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对星图平台代理商合作协议的修改、更替、补充、延展或
重述等文本均统称“巨量星图协议”）。债权人和债权人关联公司与被担保方开展2025年度巨
量引擎、巨量千川和巨量本地推数据推广合作和/或巨量星图合作并基于合作所签署形成债
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方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费用（指数据推广费用和/或巨
量星图服务费用，包括预借款充值额度对应的金额）；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因被担
保方违反主合同约定而应承担的全部费用和应赔偿的全部损失；手续费等其他为签订或履行
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
讼费、执行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或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
费、差旅费等）；以及被担保方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所有其他费用和款项。4、保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5、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3年止。

（三）浙文互联与北京快手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1、保证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2、被保证交易：债权人与被担保方签署并生效的《快手2025年度合作伙伴合作协议》（具

体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名称为准）及其任何补充协议、附件、交易文件和相关文件。3、保证范围：被保证交易下产生的被担保方对债权人的所有应付款项、滞纳金、利息、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以下简称“主债务”）。4、保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5、保证方式：一般保证担保6、保证期间：直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合并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

被担保对象资产权属清晰，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债务
偿还能力，为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认为：本次融资额度预计是在全面考虑公司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定的，可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资金发展的需要。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并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和子

公司对并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6,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9%。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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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1、富国安怡 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2024年 12月 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25号）。中国
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推荐或者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2、本基金的基金类型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运作方式是契约型开放式，基
金存续期限为不定期。3、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如有）。其中直销机构是指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包括直销中心和网上交易
系统。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4、本基金将于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3月18日通过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调整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5、本基金发售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如未来本基金开
放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公开发售或对发售对象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认、申购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及公募资产
管理产品、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计划及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基金管理人可以
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认、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
告。公募资产管理产品的具体范围以基金管理人认定为准。6、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需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一个投
资者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
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已经持有本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到非原开户
机构办理认购的，不需再次开立基金账户，可凭富国基金账号到非原开户机构办理账
户登记，然后再认购本基金。7、基金管理人规定，本基金的认购金额起点为人民币10元（含认购费）。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时，除需满足基金管理人最低认购金额限制外，
当销售机构设定的最低金额高于上述金额限制时，投资者还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
业务规定。

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接受首次认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50,000元（含
认购费），追加认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含认购费）。已在直销网点有
认购过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认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直销网点单笔最低认购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
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认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认购最低金额的限制，首次单笔最
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的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含认购费）。

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按每笔A
类基金份额认购申请单独计算，但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允许撤销。8、募集规模及规模控制方案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最终确认的有效认购总金额拟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
募集期利息）。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
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基金募集过程中募集规模达到 50亿元的，本基金结束募
集。

在募集期内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募集截止时间后认购申请金额超过 50亿
元，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末日比例
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
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
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募集规模的上限进行调整，具体限制请参见相关公告。9、基金销售机构（指代销机构和/或直销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
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申请的确认应以基
金合同生效后，登记机构（本基金的登记机构由本公司担任）的确认登记结果为准。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原认购网点打印认购成交确认凭证。10、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同时发布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的《富国安怡 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和了解本基金募集
相关事宜。11、代销机构（如有）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
构咨询。1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686、400-888-0688咨询购买事
宜。13、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14、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在通常情况下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
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15、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本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投资者应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
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自行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者在获得基金投资收益的同时，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可能包
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管理风险、合规性风险、本基金法律文件风险收
益特征表述与销售机构基金风险评价可能不一致的风险及本基金的特有风险等。本
基金可能面临的特有风险包括：国债期货投资风险、资产支持证券投资风险、信用衍
生品投资风险、最短持有期限内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基金份额的风险、基金合同提前
终止的风险等。

完整的风险揭示内容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16、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最低收益。

一、本次募集基本情况1、基金名称
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基金简称和代码
基金简称：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发起式A类份额基金代码：023057C类份额基金代码：0230583、基金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4、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5、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6、基金份额面值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7、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

外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
他投资者。

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如未来本基金开
放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公开发售或对发售对象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认、申购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及公募资产
管理产品、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计划及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基金管理人可以
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认、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
告。公募资产管理产品的具体范围以基金管理人认定为准。8、募集规模及规模控制方案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最终确认的有效认购总金额拟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
募集期利息）。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
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基金募集过程中募集规模达到 50亿元的，本基金结束募
集。

在募集期内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募集截止时间后认购申请金额超过 50亿

元，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末日比例
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
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
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募集规模的上限进行调整，具体限制请参见相关公告。9、销售机构与销售地点
（1）直销机构：
本公司的直销网点：直销中心
直销中心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层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
传真：021-20513177
联系人：吕铭泽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
（2）其他销售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销售机构，或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

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10、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3

个月。本基金于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3月18日公开发售。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
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募集期满，若本基金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可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

若3个月的募集期满，本基金仍未达到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将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
返还投资者已交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11、基金的最低募集金额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基金的金额不少于 1000万元人民
币，且认购份额的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少于3年，期间份额不能赎回或
转换转出。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认购份额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
经理等人员（如有）在上述期限内离职，其持有期限的承诺不受影响。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1、在募集期内，本基金面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
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同时发售。2、本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方式。3、投资者认购基金份额采用全额缴款的认购方式。投资者认购前，需按销售机
构规定的方式备足认购的金额。4、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按每笔A
类基金份额认购申请单独计算，但已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允许撤销。5、认购的限额

基金管理人规定，本基金的认购金额起点为人民币10元（含认购费）。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时，除需满足基金管理人最低认购金额限制外，

当销售机构设定的最低金额高于上述金额限制时，投资者还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
业务规定。

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接受首次认购申请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50,000元（含
认购费），追加认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含认购费）。已在直销网点有
认购过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认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直销网点单笔最低认购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
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认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认购最低金额的限制，首次单笔最
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的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含认购费）。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认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及公募资产管理
产品、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计划及发起资金提供方除外）。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
单一投资者单日认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如本基金单个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或其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人员出资认购
的基金份额除外）累计认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者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基金管理
人可以采取比例确认等方式对该投资者的认购申请进行限制。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
或者某些认购申请有可能导致投资者变相规避前述50%比例要求的，基金管理人有
权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认购申请。投资者认购的基金份额数以基金合同生效后登
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每个账户的认购和持有基金份额的限制进行调整，具体限制
请参见相关公告。6、募集期利息的处理方式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
前，任何人不得动用。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相应类别的基
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7、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

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认购费用。认购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
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募集期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各销售机构销售的份额类别以其
业务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
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认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
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具体包括：a、全国社会保障基金；b、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c、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d、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e、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f、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等产品；g、养老目标基金；h、职业年金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发布临时
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M，含认购费）

M＜100万元

1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认购费率
（通过直销中心认购的养老

金客户）

0.03%

0.01%

1000元/笔

认购费率
（其他投资者）

0.30%

0.10%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不列入基金资产。8、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

（1）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
认购费用，认购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

（2）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计算方式
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基金份额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

额。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当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2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

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1：某投资者（非养老金客户）投资100,0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则对应

的认购费率为0.30%，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为55.00元，则可认购A类基金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100,000/（1＋0.30%）＝99,700.90元
认购费用＝100,000-99,700.90＝299.10元
认购份额＝（99,700.90＋55.00）/1.00＝99,755.90份

即：该投资者（非养老金客户）投资100,0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假定募
集期产生的利息为55.00元，可得到99,755.90份A类基金份额。

例 2：某投资者（养老金客户）投资 2,000,000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
基金A类基金份额，则对应的认购费率为 0.01%，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为 1,100.00
元，则可认购A类基金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2,000,000/（1＋0.01%）＝1,999,800.02元
认购费用＝2,000,000-1,999,800.02＝199.98元
认购份额＝（1,999,800.02＋1,100.00）/1.00＝2,000,900.02份
即：该投资者（养老金客户）投资2,000,000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认购本基

金A类基金份额，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为1,100.00元，可得到2,000,900.02份A类基
金份额。

（3）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计算方式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2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

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3：某投资者投资100,000元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

为55.00元，则可认购基金份额为：
认购份额＝（100,000＋55.00）/1.00=100,055.00份
即：该投资者投资 100,000元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假定募集期产生的利息

为55.00元，可得到100,055.00份C类基金份额。9、认购的确认
当日（T日）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申请，投资者通常可在T＋2日到网点查询交易

情况，在募集截止日后4个工作日内可以到网点打印交易确认书。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网点1、个人投资者认购金额在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可以选择到本公司直销
中心办理。2、未在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应先办理开户后，方可办理认购。
个人投资者在直销中心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的表单，可登录富国基金官网（www.full⁃goal.com.cn）→客户服务→下载中心→个人客户。3、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发售日的9：00-15：00（周六、周日、节假日不受理）。4、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请时，应亲赴直销网点，并提供下列资料：

（1）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中国护照等）原件及复印件；
（2）指定银行账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填妥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和《富国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个人版）》。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网点认购基金的投资者需指定一银行账户作

为投资者赎回、分红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
款账户，账户名称必须与投资者名称严格一致。账户证明是指银行存折、借记卡等。5、认购基金汇款账户信息：

一、中国工商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二、中国工商银行（美元账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三、中国建设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四、交通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五、招商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六、中国农业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七、兴业银行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支付系统行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1 2029 1902 5735 568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证券专柜

10229002029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1 2443 2914 2239 244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10229002443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0 1550 4000 5001 08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10529003600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0 6672 6018 1500 1132 5

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30129005003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0 8921 4310 006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30829000302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341 6900 0400 4007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清南路支行

10329000327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2 0010 0101 9266 5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309290000107

6、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填妥的《个人投资者产品风险确认单》和《富国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二）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个人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在与本公司达成网上交易

的相关协议、接受本公司有关服务条款、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认购等业务。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在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3月18日15:00前受理投资者
对本基金的认购申请。

（三）其他销售机构
个人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的开户及认购手续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网点1、如果机构投资者认购金额在50,000元（含50,000元）以上，可以选择到本公司

直销中心办理。2、未在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应先办理开户，开户流程详见富国
基金官网www.fullgoal.com.cn→客户服务→下载中心→机构客户→富国基金机构业
务办理指南。3、已在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可直接办理认购。4、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的业务表单，可登录富国基金官网www.fullgoal.com.cn→
客户服务→下载中心→机构客户→机构业务表单下载。5、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发售日的9：00-15：00（周六、周日、节假日不受理）。6、认购基金汇款账户信息，同个人投资者，请见“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

序/5、认购基金汇款账户信息”。7、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填妥的《富国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章。
（二）其他销售机构
机构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的开户及认购手续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五、清算与交割1、基金合同生效前，全部认购资金将被冻结在本公司的本基金的募集专户中，有
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利息折成基金认购份额
不收取认购费、不受最低认购份额限制。2、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机构（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募集期结束后完成。

六、退款1、投资者认购失败（指投资者的认购申请未得到登记机构的确认）时，其认购资
金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划出。2、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将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
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并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者已交纳
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七、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本基金募集期满，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条件，基金合同方可生效。1、募集期截止后，由银行出具基金募集专户存款证明，由基金管理人委托具有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资金进行验资；2、销售机构根据登记机构确认数据将基金的有效认购资金和认购资金在认购期
所生利息扣除认购费用后一并划入基金存款账户。由基金存款账户开户行出具基金
存款证明后，基金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
报告，登记机构出具认购户数证明；3、基金管理人发布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八、基金合同生效前的费用处理
基金合同生效前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从认购费中列支，

不在基金资产中列支。
九、本次募集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成立日期：1999年4月13日
电话：（021）20361818
传真：（021）20361616
联系人：赵瑛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谷澍
成立日期：2009年1月15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9]13号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3号
注册资本：34,998,303.4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010-66060069
传真：010-68121816
联系人：秦一楠
（三）销售机构1、直销机构
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直销网点：直销中心
直销中心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层
传真：021-20513177
联系人：吕铭泽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2、其他销售机构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人代表：谷澍
客服电话：95599
公司网站：www.abchina.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销售机构，或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

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四）登记机构
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成立日期：1999年4月13日
电话：（021）20361818
传真：（021）20361616
联系人：徐慧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陈颖华
经办律师：黎明、陈颖华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1、名称（审计基金财产）：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联系人：王珊珊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珊珊、李倩妤2、名称（募集资金验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付建超
联系电话：+86 21 61418888
传真：+86 21 63350003
联系人：汪芳、冯适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芳、冯适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

富国安怡120天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